
附件2
[bookmark: _GoBack]关于《<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的起草说明

为进一步明确新修订《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的支持对象、支持条件、支持内容、申报材料等，为企业理解政策、申报政策、享受政策提供便利，确保政策落地实施，中关村科技园区管理委员会研究修订了《〈中关村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促进科技金融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支持资金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相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背景情况
（一）主要考虑
按照首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指导思想、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和“两区”建设要求，以申设中关村科创金融试验区为契机，坚持改革创新和风险防范并重，持续优化科技金融政策支持体系，根据《管理办法》修订情况，在《实施细则》中明确各政策点的具体支持对象和支持内容、支持条件、申报材料，进一步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促进新技术产业化规模化应用，推进科技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促进金融与科技、产业、经济深度融合，助推产业升级和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起草过程
一是依据新修订的《管理办法》进行实施细则修订工作。二是多次组织企业、金融机构、知识产权专业机构等开展座谈或实地调研，听取有关意见建议和政策需求。三是在采纳有关政策建议的基础上形成《实施细则》修订稿，并开展了多轮论证、完善，形成了《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
二、主要内容
《实施细则》共六章49条，重点内容如下：  
第一章总则，明确了《实施细则》的制定依据、资金来源和支持对象等内容。
第二章完善产融结合的金融支持体系，明确了天使和创业投资、多层次资本市场、并购重组等方面各具体政策点的支持对象和支持内容、支持条件、申报材料。
第三章持续深化科技信贷创新，明确了科技信贷领域各具体政策点的支持对象和支持内容、支持条件、申报材料。
第四章支持金融科技引领发展，明确了金融科技领域各具体政策点的支持对象和支持内容、支持条件、申报材料。
第五章受理、审核与监督管理，明确了支持资金申报的途径、流程、资金使用、监督管理等内容。
第六章附则，主要对其他事项及《实施细则》的施行日期等进行明确。
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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